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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攬才環境：放寬永久居留 
外國專業人才納入就業保險保障

壹、前言

為建構完善之就業安全體制，我國在
2003年1月1日實施《就業保險法》，以
提升勞工就業技能、積極促進就業為核心
目標，整合既有失業給付、就業服務及
職業訓練制度，以保障勞工失業一定期間
及職業訓練之基本生活。就業保險開辦之
初，考量其立法目的係為促進國人就業，
提升技能而設，故適用對象為具中華民國
國籍者，後來隨著相關政策的變動，2009

年將無須辦理工作許可之與在中華民國境
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依法

在台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

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納為就業保險

適用對象，以提供其就業安全保障。

近期為應國際人才競逐激烈及國內產

業發展需要，亟須延攬國家經濟發展所需

之專業人才之政策目的，國家發展委員會

自2024年8月起啟動《外國專業人才延攬

及僱用法》之修法工作，召開多場跨部會

研商會議，研擬完成全案共33條的「外國

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正草案」，以增

進外國專業人才來台工作、居留、永久居

留、社會保障及退休等待遇。該修正案經

陳奕中 ／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　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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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於去（2025）年8月29日三讀、總
統於同年9月24日公布，行政院指定修正
案施行日期，除該法第4條第4款第4目
後段、第28條及第29條，定自今（2026）
年6月30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2026年
1月1日施行。其中，該法第25條增訂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
高級專業人才受僱在我國從事工作，並經
內政部許可永久居留者，除該法另有規定
外，適用《就業保險法》之規定，已於
2026年1月1日施行，以提高勞動及社會
權益保障，優化我國攬才留才環境。

貳、 外國專業人才等適用就業
保險法之說明

一、就業保險之投保說明

就業保險為在職保險，在就業保險法
之相關規範中，係採「申報」制，課予投

保單位（雇主）應依規定替其所僱員工申

報參加就業保險的責任及義務。依照2026

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外國專業人才延

攬及僱用法》第25條規定，外國專業人

才等適用就業保險之時點，因取得永久

居留身分之時間而定，雇主為外國專業人

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才申報參加就業保險的情形可分為下列三

種（如圖1）：

（一）施行前已在職並取得永久居留證者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

外國高級專業人才於《外國專業人才延攬

及僱用法》施行前已受僱在我國從事工作，

並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者，自

2026年1月1日起即為《就業保險法》適

用對象。為簡政便民，針對此類適用對象，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將主

動比對相關機關資料，外國專業人才等如

 ▲ 圖 1　外國人員適用就業保險法之說明



活
用
法
規

4948 台灣勞工季刊｜ No.85 台灣勞工季刊｜ No.85

符合《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25

條加保規定，且於施行當日勞工保險、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仍加保生效中，勞保局將
自2026年1月1日起逕納其為適用就業保
險身分，投保單位（雇主）無須另行申報。
惟因相關機關之資料會有時間落差問題，
如勞保局未能透過比對資料逕予轉變身分
時，投保單位（雇主）仍須辦理申報作業。

（二）施行後到職時已取得永久居留證者
外國專業人才等如於《外國專業人才

延攬及僱用法》施行後到職，且到職時已
取得永居身分者，係自「到職日」起適用
就業保險法，投保單位（雇主）應自「到
職日」起為其申報參加就業保險。

（三）到職以後始取得永久居留證者
外國專業人才等如於到職後始取得永

居身分者，則係自「取得永久居留之日」
起適用《就業保險法》，投保單位（雇主）
應自「取得永久居留之日」起為其申報參
加就業保險。

另在加保手續部分，因符合《外國專

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25條之專業人

才，依同法第7條規定，在我國從事工作，

不須申請許可，故當投保單位（即雇主）

為渠等專業人才加保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於加保表上註明「永居外專」文字。

（二） 檢附其永久居留證影本。

（三） 檢附其為《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

用法》第25條專業人才之工作證明

或聲明書。相關聲明書文件，可至

勞保局全球資訊網「便民服務 /書表

下載專區 /就業保險 /加保類」項下

下載。

二、就業保險之保險給付權益

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

25條適用就業保險法規定加保者，得依法

享有請領就業保險相關給付之權益（如圖

2），請領條件分別如下：

 ▲ 圖 2　就業保險法有哪些給付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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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
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就業保險
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
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
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
排職業訓練。

（二）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被保險人符合
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失業給付請
領期間屆滿前受僱工作，並參加就
保滿3個月以上者。

（三）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被保險人非自
願離職，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求職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
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者。

（四）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被保險人之就
業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子女
滿3歲前，依《性別平等工作法》
之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五） 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全民健康保
險保險費補助：補助對象為失業之
被保險人及被保險人離職退保當
時，隨同被保險人參加全民健康保
險之眷屬，且受補助期間為《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2條規定之眷屬或
第6類規定之被保險人身分。但不
包括被保險人離職退保後辦理追溯
加保之眷屬。

再者，考量外國專業人才的眷屬可能
隨同前來台灣生活，為了確保外國專業人
才家庭於失業期間，得以維持基本生活保
障，故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第25條第5項規定，外國專業人才等於請
領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如
有在我國境內生活並受其扶養的眷屬（如
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
女），亦得依《就業保險法》第19條之1

規定，加給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另外，值得留意的，依《外國專業人
才延攬及僱用法》第25條適用就業保險法
規定加保者，如其永久居留許可經內政部
移民署撤銷或廢止，即喪失領受就業保險
相關給付之權利。但因回復我國國籍、取
得我國國籍或兼具我國國籍而遭撤銷或廢
止永久居留許可者，則不在此限。

參、 結語
《就業保險法》上路二十餘載，制度

已成功為無數受僱勞工在職涯轉換期提供
穩定經濟支持。面對國際競逐人才的挑戰，
本次配合《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之修法，正式將永久居留的外國專業人才
等納入保障範圍，讓長期在台貢獻專業，
已視台灣為家的人才，能享有完善的社會
保險權益，期許透過社會保險制度的完善，
讓國際人才在台工作更無後顧之憂，展現
台灣包容且健全的勞動環境。


